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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30122.htm （一九六五年六月九

日）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精减退职的老职工的救济问题，一

九六二年六月一日《国务院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

定》和中央精简小组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的电报中曾有规定

。各地贯彻执行以后，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退职老职工的生活

问题，但目前仍有一部分人的困难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为

了切实做好退职老职工的救济工作，特作如下通告：一、对

于从一九六一年到本通知下达之日期间精减退职的一九五七

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并发给了一次性退职补助金的职工，凡

是现在全部或者在部丧失劳动能力，或者年老体弱，或者长

期患病影响劳动较大，而家庭生活无依靠的，由当地民政部

门按月发给本人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四十的救济费①（以下简

称救济费）。二、凡是已经按月享受本人原标准工资百分之

三十救济费的退职老弱残职工，从本通知下达后的下一个月

起，一律改为按本人原标准工资百分之四十发给救济费。三

、退职老弱职工所领取救济费，除了作为本人生活费（稍高

于当地一般居民）以外，所余部分，应当作为家庭收入；其

家庭生活仍有困难的，再按照社会救济标准给予救济。四、

凡享受救济费的退职老弱或职工本人的医疗费用，凭医疗单

位的收费凭证由民政部门补助三分之二，本人负担三分之一

。五、退职的老弱残职工，享受救济以后，他们原来所领的

一次性退职补助金，一般地可以不再扣还；但对那些退职不

久而所领取的退职补助金数额较大的，可以酌情扣还。六、



退职老弱残职工申请救济费时，必须持有原精简机关、企业

、事业单位的证明（证明内容为参加工作时间、退职时间、

原标准工资数额），原单位撤销的，由原单位上级主管部门

证明，经县、市以上民政部门审查批准后发给救济证按月给

以救济。七、对于从一九六一年到本通知下达之日期间精减

退职的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中， 凡是不符合

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身体条件而生活困难的，由民政部门给

以社会救济，应使他们的生活不低于当地一般居民；职工本

人的疾病医疗费用，如果本人负担确有困难的，民政部门可

给予适当救济。八、上述各项费用，均从退职老弱残职工救

济费项目中开支①。九、各级政府，特别是县、市人民委员

会，对已精减退职的职工，尤其是对那些到农村安家落户的

退职职工，应当切实做好安置工作；要教育基层干部妥善安

排他们的生产和生活；同时要加强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。各

地还要经常对这项工作进行检查发现问题，及时解决。 凡过

去的规定与上述规定精神不符的，均以本通知为准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